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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社会

曹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汤陵、汤庙，既是民族文化，也是当地人精神依托

为为修修复复遗遗址址，，村村民民自自筹筹两两万万元元

本报曹县11月18日讯 (记者
李贺 通讯员 郑友成 ) 近

日，记者从国网山东曹县供电公
司获悉，按照《国企领导廉洁从
业若干规定》，结合自身实际，
该公司制定3项措施，铺就一条

“廉洁路”。
据了解，首先是统一思想，

积极宣贯。该公司组织全体部门
负责人和重要岗位工作人员开
展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强化
各部门、单位人员的廉洁从业
意识。其次，明确责任，落实到
人。该公司责成各部门将廉洁
从业内容制成图板，张贴在公
司醒目位置，时刻提醒干部员工
按照规定做人、做事，不越红线，
不触底线。

此外，通过文化引领，营造
和谐。该公司制作廉洁文化走
廊，并配上廉洁书法、警示名言，
在公司范围内营造和谐的廉洁
文化氛围。

三措施铺
“廉洁路”

本报曹县11月18日讯(记者
袁慧) 坐落在菏泽市曹县阎

店楼镇土山集村西的汤陵、汤
庙，是曹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同时也是当地村民的精神寄托。
如今，村民们自发筹资，同时当
地文化局工作人员多方联系企
业，以修复汤陵、汤庙。

15日上午刚刚8点，曹县土

山集村便已人山人海，七十多岁
的刘老太太走到残存的成汤王
陵碑前抚摸了许久，然后虔诚地
上了一炷香。现存的汤陵、汤庙，
对当地村民来说，是精神发源
地，也是精神依托之处。

据了解，《史记》记载：“汤始
居亳”，后经全国史学界、考古学
界专家学者全面考证、分析，认

为《史记》中所说的“亳”即为曹
县，商都在曹县阎店楼镇土山集
村。汤王死后，“葬于曹邑城南9

公里深山”，即今天的土山集村。
土山集村党委书记王树林说，

“小时候就经常听到的历史典
故，现在还铭记于心。”

目前，汤王陵座落在曹县城
南10公里的阎店楼乡土山集村

西，现存汤庙、汤陵以及陵前明、
清两代的“重修汤陵碑”。2000年8

月，被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当
地村民为了表达对老祖宗的敬仰
之情，将每年的农历十月十三日至
十七日，定为为期五天的庙会，村
民便会来到这里祭拜，还准备了戏
曲让村民们热热闹闹地度过。

正是这种割不断的感情，村

民几度想修复汤王陵。土山集村
党委书记王树林说，如今村民们
自发筹资两万多元。同时，曹县
文化局以及省文化局的工作人
员也联系了企业，15日上午，山
东商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晓红和总经理商克柱
一行人来到了该地，现场考察，
商讨修复事宜。

依据《拍卖法》，受有关单位委托，菏泽市

泰丰拍卖有限公司将于近期公开拍卖车辆一

宗。(02年雅阁一辆，03年上海大众二辆及05
年江淮瑞风一辆)拍卖时间：2013年11月30日
上午10：00时。

拍卖地点：山东省菏泽市曹州路777

号(菏泽市政协四楼)。
展示时间：2013年11月25日—2013

年11月29日。
展示地点：菏泽市长江路菏泽市国

税局院内。
以上标的按实物现状打包拍卖，有意竞

买者持有效证件(个人持身份证；委托代理人

持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明)于2013年11
月29日下午4时前到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并同时交纳30000元竞买保证金：以到达

本公司账户为准(不成交者无息退还)。

咨询电话：(0530)--5380339
13953007787

联系人：王经理
菏泽市泰丰拍卖有限公司

二0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拍 卖 公 告

友情提示：本广告审查仅属于广告
法要求范围内审查，应征者应该谨慎选
择，发生经济往来和其它纠纷，本报不
承担相关责任。

【本人征婚13632720552】 男49

岁，丧偶退伍军人，经商收入丰厚，我是一个简
单的人，性情温和宽厚，是个值得你依赖的好伴
侣，诚寻贤淑善良的女士为妻，可带老人小孩，
本人亲谈。

征征

婚婚

★ 产 权 人 ：陈 炳 初 ，房 产 证（ 证 号 ：
3090011345）丢失，声明挂失。

★ 葛 志 勇 身 份 证 ( 号 ：
372901198302183912)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报菏泽11月18日讯(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李世锋)

一老人到牡丹人民医院探视亲
人，却在医院突发一过性脑缺
血，后在医护人员及时抢救下，
老人才转危为安，医护人员还
联系到老人家人助其回家。

15日下午，菏泽牡丹人民
医院病员服务中心护士长王
娅，看到一老人颤颤巍巍，她正
要走上前询问，老人忽然晕厥
倒地不起，见此状况，她急忙上
前扶住老人并进行抢救。

随即，她将老人送到急诊
室，老人已初步恢复了意识，经
过询问得知，老人陈某，今年62

岁，此次前来医院是为了探视
亲人。在经过量血压、测体温和
专家检查后，陈某初步诊断为
一过性脑缺血，必须入院观察。

治疗后，老人清醒并提出
自行回家，但老人身边没有一
位亲人，王娅担心路上再发生

意外，就为老人垫付了医药费
用，将老人送至急诊观察室进
行观察治疗，并积极与其家属
进行联络。

直到晚上8点多，才联系上
老人的亲人，在详细描述老人的
病情后，老人的女儿决定让父亲
回家休养，在临走之时，老人家

握着王娅的手不断地说感谢。
“作为医务人员，谁遇到这样的
事情都会相救，这不仅是一个医
生的职责，更是义务。”王娅说。

““谁谁遇遇到到这这样样的的事事情情都都会会相相救救””
一老人探病突然发病，后被医护人员及时抢救才转危为安

本报巨野11月18日讯 (记
者 李德领 通讯员 李龙
杜忠启 ) 巨野两青年举行了
结婚仪式，但未办理登记手续，
后两人因性格不合，女方不再
与男方一起生活，男方多次与
女方协商未果后，向巨野县法
院大义法庭提起诉讼，要求女
方退还彩礼钱，后经法庭调解，
事情得以解决。

2012年下半年，巨野县大
义镇的王某经人介绍与同镇一
女青年李某相识，后举行了订

婚仪式，李某接受王某礼金
30000元，另外又接受王某现金
20000元嫁妆钱，今年5月1日举
行了婚礼，但未办理结婚登记
手续。

没多久，李某发现与王
某性格不合，并在2013年7月
回娘家居住。王某和家人多
次到李某家协商未果。王某
向巨野法院大义法庭提起诉
讼，请求判令李某退还彩礼
款50000元。

大义法庭经审理认为，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
一款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
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
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
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
理结婚登记手续的；……”综
合考虑事实情况，经大义法庭
和双方所在的村委会调解员
共同做工作，李某在结婚时陪
嫁物品折款20000元归王某，
再 由 李 某 返 还 王 某 彩 礼 钱

15000元。
法庭工作人员说，依据《婚

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
决定彩礼是否返还，是以当事
人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
断依据的。给付彩礼后未缔结
婚姻关系的，原则上收受彩礼
一方应当返还彩礼。给付彩礼
后如果已经结婚的(必须是经
政府登记并共同生活)，原则上
彩礼不予返还，只是在一些特
殊情形下才支持当事人的返还
请求。

婚婚后后两两月月，，夫夫妻妻闹闹掰掰争争彩彩礼礼
双方争执不下，经法庭调解，女方退还部分彩礼

为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11

月15日，鄄城县人民广场上举办
了“全民健身舞蹈大赛”，共有14

个代表队206人参加。
选手多数为50岁以上的老人，

最大的已经79岁，他们以饱满的热
情、优美的舞姿和甜美的笑容展
示了亮丽的风采，给现场观众带
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本报记者 董梦婕 通讯
员 丁秋松 摄影报道

全民健身
乐在其中

急诊室中，老人在王娅的帮助下进行检查。 本报记者 李德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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